
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广泽

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上海广泽食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议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本次向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主要用于公司各奶酪项

目建设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目的是解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

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借款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三）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延长关联借款还款期限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柴

琇、祝成芳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